
第 1 頁，共 6 頁 

 

112學年度畢業典禮工作檢討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21日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張副校長照勤                             

記錄：生輔組卓晉良校安老師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工作報告： 

一、112學年度校級畢業典禮已於 113年 6月 1日辦理完畢，相關編組同仁亦依工作職掌

完成各項籌備工作，工作編組說明請參閱，感謝各單位協助畢業典禮相關活動。 

二、秘書室於 6月 12日召開討論會議，決議未來有關畢業典禮貴賓邀請及致詞事宜，需

配合以下事項辦理： 

(一)致詞主賓推薦人選提 1月份校務協調會討論，儘早邀請以利後續安排事宜。 

(二)請公關中心研擬增加邀請貴賓對象，名單邀集學務處、國際處、校友中心等相    

關單位討論。 

(三)請國際處提供完整的外籍畢業生國籍資料，以利邀請駐臺大使或代表。 

(四)寄發邀請卡後，需確認重要貴賓出席狀況，以利活動安排周全。 

三、畢業典禮為學校重大活動，已在行事曆中公告，明年畢業典禮配合 16週課程安排(17

週、18週實施彈性教學) ，將 113學年度畢業時間提前至 114年 5月 24日，請各單

位考量除系級畢業典禮外，單位若有其他大型活動舉辦，應適當調整至他日舉行，以

避免車流過大，造成校內交通壅塞。 

◎各單位補充報告 

本紀錄同時連結於生輔組網頁，歡迎上網瀏覽。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records.html 

 

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reco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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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室：今年因外籍畢業生名單中無帛琉學生，導致第一時間未能正式邀請帛琉

大使與會，典禮前大使應學生邀請自行到校參加畢業典禮，在邀請儀節

上顯得失禮。為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希望國際處提供外籍畢業生所

屬國家的完整名單給秘書室，以利秘書室能正式邀請各國大使參加。 

國 際 處：有關完整外籍畢業生國籍資料之提供，學士班部分會在 2月到 3月進行問

卷調查，瞭解外籍學生參加校級畢業典禮的意願，但這幾年常遇到學生

回填資料不完整、未填回報但臨時參加或學生直接邀請大使等情形。目

前以碩士班及博士班的外籍畢業生參加狀況較難掌握，未來將結合教務

處註冊組提供的畢業生資料進行核對，並將核對後的資料提供給秘書室

進行邀請。 

肆、提案討論：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請討論本年度畢業典禮活動相關工作人員提報敘獎事項。 

說    明： 

一、 本年度畢業典禮活動順利完成，相關工作人員恪盡職守，圓滿達成任務，

援例應提報獎勵，惟依本校考績會決議及職員獎懲要點第七點獎懲原則

要求： 

(一) 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做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

獻者得予獎勵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僅作為年終考績（核）之參考。 

(二) 敘獎單位應審酌該員實際參與本活動之績效，考量是否予以敘獎，敘獎

人員以不超過參與人員三分之一為原則。 

二、 協請學院確認系所提報敘獎人員，除辦理大型活動(如校友 30、校友回

娘家…)，或為使活動更加盛大另有創新做法等相關具體事蹟，並需檢附

參與人數佐證資料，始得提報獎勵。 

三、 欲提報敘獎之單位，請於 113年 7月 19日（星期五）前，依行政程序及

人事室獎懲案件建議表填報說明，將附件用印(直屬一級單位主管)後送

交生輔組彙辦，以利完成敘獎建議作業(逾時不候)。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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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本次畢業典禮各單位都完成任務工作，秘書室也召開畢業典禮主賓邀請討論會議

辦理事項，相信能讓相關單位有充分時間邀請貴賓，使典禮更順暢，感謝秘書室及

國際處提出補充，請各單位配合辦理，最後一點提醒，畢業典禮是大型活動有

相當多學生及家長在校園活動，今年剛好校內同時有測驗也影響到交通，未來

請各單位協調活動盡量避開畢業典禮當日 (113 學年度於 114 年 5 月 24 日) 

辦理。 

二、考績會委員討論校級畢業典禮是對外展示學校整體形象的重要活動，需要較長

的時間進行籌備，且規模盛大，雖是例行性活動，但每年的流程和項目常有變

動，因此考績會決議各處室應在符合人員比例原則的前提下，對有實際表現的

職員給予敘獎。如為學術單位例行性工作事項者，不宜獎勵，但若有創新性的

作法，能配合吸引更多校友回校參加，且參加人數超過一定標準，並附上具體

績效資料，則該獎勵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請各單位注意提報期限及敘獎人數

限制。以上各項報告及討論事項都照案通過，謝謝各位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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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中興大學□編制內職技人員□約用職員□技工、工友獎懲案件建議表 

員工編號  單位全銜  

職    稱  姓    名  

申請獎懲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會議）完成
日期 

    年   月   日 

獎懲案由（請以 50個字數內簡要說明）  

獎
勵
案 

獎勵案基本資料 (請確實勾選) 嘉獎事蹟(辛勞貢獻) 記功事蹟(功勞貢獻) 

□為本職業務□為交辦業務 

□為主辦人  □為協辦人□為督導人 

□本案為跨單位業務。 

會議（活動）：辦理人數:     人，
辦理天數：      日 

代理他人職務：代理人數:     人，
代理月日數：      月      日 

□例行性□非例行性活動或業務 

□公文/業務處理量 

□經費執行額度 

□工序繁雜耗時 

□突發或急迫處理 

□創新作法 

□優化措施 

□簡化流程 

□危機處理 

□特殊貢獻 

嘉獎事蹟佐證資料： 

 
 

記功事蹟佐證資料： 

 
 

懲

處

案 

懲處案基本資料(請確實勾選) 申誡事蹟(情節輕微) 記過事蹟(情節重大) 

□為本職業務□為交辦業務 

□為主辦人  □為協辦人□為督導人 

□公文/業務處理違失 

□浪費公帑或損毀公物 

□稽延公務處理時效 

□突發或急迫狀況處理不當 

□其他:(個人行為或公務作為違反

相關法令規定情節輕微) 

□公文/業務處理不當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浪費公帑或損毀公物造成重大損失 

□稽延公務處理時效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突發或急迫狀況處理不當造成不良後

果 

□其他:(個人行為或公務作為違反相關

法令規定情節重大) 

申誡事蹟佐證資料： 

 
 

記過事蹟佐證資料： 

 

  

依據法令(請務必填寫) 

獎
勵 

□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     點第     款 

□其他(請敘明) 

懲
處 

□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     點第     款 

□其他(請敘明) 

建 議 獎 懲 

種 類 及 額 度 

□嘉獎        次；□記功        次；□記大功        次 

□申誡        次；□記過        次；□記大過        次 

建議獎懲單位主管簽章： 
 直屬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 
 
 
 

校長 
 
 
 

備註： 
一、記功事蹟指標說明：創新作法係指從無到有採具可行、優化措施係指增進效能精進服務品質、簡化流程係指提升

效率減少不必要程序、危機處理係指圓滿及有效處理突發狀況、特殊貢獻係指提升校譽或增加校務基金收入等事
項。 

二、嘉獎、記功、申誡及記過之佐證資料，應就勾選項目以人、事、時、地、物方面予以量化說明，並以附件方式依
序呈現。 

三、依本校第 17 屆第 7 次考績委員會決議：各單位建議獎勵案，獎勵額度在記功以上之單位應派員列席說明。 
四、單人獎懲請逕以本表簽核辦理，2 人以上(含)獎懲請以簽呈方式辦理，並請逐員逐案檢附本表及相關附件資料。  

生輔組核章 一級主管核章 

 

提醒務必勾選填寫 
 



第 5 頁，共 6 頁 

 

 



第 6 頁，共 6 頁 

 

 


